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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
填报单位名称：韶关市浈江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 金额单位：万元

基本
情况

项目名称
人大代表履职能
力提升培训费

评价年度 2023年 评价金额 45

联系人 罗蕾 联系电话 8882478 联系邮箱 sgzjrd@163.com

项目开始

时间
2023年1月1日 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

实施文件
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》第三
十九条规定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
加履职学习，协助代表全面熟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、掌握履行代表职务所需的法
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。

资金
概况

资金安排

情况

分年度

明细

年度
预算安排额度

中央及省级资金 市本级资金 区本级资金
资金合
计

2023年 0 0 45 45

资金使用

情况

实际明
细支出

年度 中央及省级支出 市本级支出 区本级资金
资金合

计

2023年 0 0 0.16 0.16

按方向
划分

年度 资金使用方向 支出额度

2023年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 0.16

绩效

目标

绩效目标
情况

预期总
体目标

计划闭会期间组织新一届区人
大代表两年内分批到全国人大
代表培训基地进行培训学习。

是否如期实
现预期总体
目标

是

预期阶
段性目

标

目标1：组织区人大
常委会组成人员、区
人大代表学习培训。

实际完成
情况

目标1：组织全区各级人大代表开展“线
上”“线下”培训，通过专家授课指导、

“双周讲坛”公开课活动、云平台手机端
培训、观看教育片、订阅学习书籍和资料
等方式提升代表履职能力，组织部分驻浈
江市十五届人大代表及区十届人大代表赴

全国人大北戴河培训基地、浙江大学开展
人大代表履职培训，2023年共组织市、区
人大代表培训350余人次，镇人大代表培
训800余人次。

目标2：学习贯彻习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社会主义思想，教育
引导代表践行全过程

人民民主。

目标2：组织代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
精神。

mailto:sgzjrd@163.com


绩效
目标

绩效目标

情况
预期阶
段性目

标

目标3：促进人大代

表依法履职。

实际完成

情况

目标3：围绕政治理论、人大业务、法律
知识等方面，组织人大代表开展培训，充

分激发代表履职热情，提升代表综合素质
和履职能力。

绩效指标
情况

产出指
标

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
指标计算公

式
评价年度
预期值

评价年

度实现
值

未完成

原因说
明

数量指标

年度培训

人次

当年度培训

代表人次
≥100 ≥100

培训次数
（≥次）

开展代表培
训次数

≥1 ≥1

质量指标
培训覆盖

率

参与培训代

表人数/代
表总人数
*100%

100% 100%

时效指标
培训计划
按期完成

率

实际开展培
训次数/计
划开展培训
次数*100%

100% 100%

成本指标

效益指

标

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提高履职

能力

代表依法履
职能力提升

情况
提高 提高

环境效益指标

可持续发展指标

满意度

指标

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

度

培训满意

率

对培训满意
的参训代表

人数/参训
代表总人数

*100%

≥95% ≥95%

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
况

无。


